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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09 证券简称：汇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6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汇算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 4月 23日，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汇算智算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现将四川汇算智算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汇算智算”、“合资公司”）2025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四川汇算智算 2025 年度业绩承诺约定

(一) 原合作方案相关业绩承诺约定

2023年 9月 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并合作设立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四

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并济科技”、“乙方”）共同出资设立四川汇

算智算，四川汇算智算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 7,650万元，对应出资比例为 51%，并济科技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7,350万

元，对应出资比例为 49%。四川汇算智算拟开展的业务方向为：提供人工智能算

力租赁服务、模型训练和推理服务，数据处理与分析服务，算力中心整体解决方

案等。

公司并与并济科技及王晓丹（以下简称“丙方”）签署《合作协议》，协议

中针对本次业绩承诺事项进行了约定，具体如下：

1、在甲方根据本协议完成了其对合资公司的出资义务前提条件下，乙方和

丙方承诺，合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应当实现如下经营目标：2023 年度净利润不



2

低于 1,000 万元，2024年度及 2025 年度净利润均不低于 5,000 万元/年。上述业

绩承诺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以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合

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若合资公司的设立时间晚于 2023 年 9月 5日，甲

乙双方可对合资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事项另行调整。

2、乙方和丙方同意，若合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任一年度未达到上述条款约

定的经营目标的，由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十五（15）日内以现金补偿的方

式对实际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差额向甲方进行补偿，即某一年度

应补偿金额=（当年度承诺净利润数-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51%。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下同）上披露的《关于投资四川并济科技有限公司并合作设立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74）。

(二) 调整后合作方案相关业绩承诺约定

2024年 9月 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合作设立四川汇算智算科技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

原合作方案外部环境变化及实际执行进展情况，并基于原合作协议约定，同意公

司对合作设立四川汇算智算有关方案进行调整，并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合作方案调

整协议。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及四川汇算智算与并济科技、王晓丹、四川弘智远大科技有限公

司签署《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已生效，其中有关 2024年、2025年业绩

目标调整情况具体如下：

1、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合作协议》第 8.1 条修改为：在甲方根

据本协议完成了其对合资公司的出资义务，且甲方确保不会在合资公司现有业务

（本补充协议中，合资公司现有业务是指 2024年和 2025年，合资公司基于附件

所列算力合同以及2024年和2025年内由乙方拓展新增的其他业务合同所开展的

业务）所需营业成本及各项费用（包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

用，以下同）的基础上新增合资公司营业成本或各项费用的前提条件下，乙方确

认，合资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度净利润均不低于 1,500万/年。乙方因自身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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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务导致合资公司营业成本及各项费用在现有业务所需的基础上增加的，不影

响前述业绩目标。如上述期间内甲方新增合资公司营业成本和/或各项费用的，

则在计算合资公司 2024年度及 2025年度净利润时，甲方新增的合资公司营业成

本和/或各项费用部分应不计入。前述业绩目标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以甲方认可的

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合资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2、自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将《合作协议》第 8.3条修改为：

（1）若合资公司在 2024 年及 2025 年任一年度净利润未达到前述目标的，

由乙方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十五（15）日内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对实际实现净利

润数未达到目标净利润数的差额向甲方进行补偿，即某一年度应补偿金额=（当

年度目标净利润数-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87.75%，如甲方在现有业务所

需营业成本及各项费用的基础上新增合资公司营业成本或各项费用的，则某一年

度应补偿金额=（当年度目标净利润数-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当年度甲方

新增的营业成本和各项费用数额）*87.75%。

（2）若合资公司在 2024 年及 2025 年任一年度净利润超过前述目标的，则

合资公司该年度的利润分配比例为：1,500万元以内（包括本数）的净利润按照

甲方和乙方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超过 1,500万元的净利润，由甲方和乙方按

照 30%、70%的比例进行分配。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1日披露的《关于合作设立四川汇算智

算科技有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及相关公告。

二、四川汇算智算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四川汇算智算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关于四川汇算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6]第 ZA10988号）。

经审计，四川汇算智算 2025年度业绩情况如下：2025年度四川汇算智算净

利润为 303.26万元，低于承诺净利润 1,500万元，合作方并济科技对四川汇算智

算未完成 2025年度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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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川汇算智算 202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原因

四川汇算智算 2025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主要是因为自四川汇算智算成立以

来，受美国人工智能芯片对华出口管制等因素影响，内嵌英伟达人工智能芯片的

高性能运算服务器供应愈发紧缺，算力资源建设进度不及预期，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本次业绩承诺的实现。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后续措施

考虑到四川汇算智算 2025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有宏观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可

抗力因素存在，同时算力业务未来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正在与四川汇算智

算的业绩承诺方就四川汇算智算 2025年度承诺业绩未完成情况的处理方案做进

一步协商，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四川汇算智算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汇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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